
论泰国政治整合马来穆斯林族群的政策
———以“后銮披汶时代”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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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对泰国来说，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依然是一道没有完成的题目。 在制度安

排上，泰国政府依然拒绝授予马来穆斯林地区以自治权。 尽管泰国对马来穆斯林族群进

行了政治整合，但目前并未取得预期效果，马来穆斯林族群“反国家整合”的局面依然存

在。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８０ 年代期间，马来穆斯林采取武装叛乱的方式反抗泰国国家整合。
泰南边境地区在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期间保持了相对稳定。 不过，２００４ 年以来，暴力袭击

事件的频发再度致使泰南边境地区陷入动荡之中。 如何在国家与地方两个政治层面上持

续地制定并落实具有协商性与包容性的整合马来穆斯林族群的制度和政策，是泰国处理

马来穆斯林问题，也是最终将马来穆斯林族群整合进入泰国社会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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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０４ 年初泰国南部边境地区（以下简称“泰南 ／南部边区”）频发暴力袭击事件以来，泰南边

区再度陷入暴力冲突与动荡的环境之中。 据泰国 “深南事件数据库” （ Ｄｅｅｐ Ｓｏｕｔｈ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ＳＩＤ）提供的数据，从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泰南边区共发生 １９０１２ 起暴力事件，
造成 ６４４２ 人死亡、１２２８９ 人受伤的严重结果。① 更为重要的是，尽管近年来泰南的暴力规模有所降

低，但“泰南冲突”并没有“偃旗息鼓”的迹象，还在继续发生“零敲碎打”的暴袭事件。 很大程度上

来说，在“泰南问题”或“南部边境府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泰国政府与泰南分离主义团体之间

“不对称结构”的力量对比，决定了二者之间“施力”与“受力”方式的不同。 事实上，“泰南问题”之
所以“死灰复燃”并持续演化，除了受“泰化整合”政策累积形成的历史影响外，泰国“国家安全”环
境的变化、国家政治局面本身的复杂多变也会影响泰国政府的“对南政策”；反之，泰国政府的“对
南政策”也会影响泰南边区的局势。 整体来看，学界对泰国整合马来穆斯林族群的政策研究取得

了诸多成果，除研究不同时期泰国对马来穆斯林采取政策的成果外，也有基于比较视角，将泰南马

来穆斯林问题与菲律宾、缅甸等国穆斯林问题的比较研究成果。 在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本文先解释“后銮披汶时代”（Ｔｈｅ Ｐｏｓｔ⁃Ｌｕａｎｇ Ｐｈｉｂｕｌ ／ Ｐｈｉｂｕｎ Ｅｒａ）②这个概念及“泰南问题”的内

４６

　 《世界民族》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

①

②

本文系 ２０１４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东南亚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基础、目标构想与民族整合进程研究” （项目号：
１４ＢＭＺ０４３）及 ２０１５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跨界民族及边疆治理国际经验比较研究”（项目号：１５ＺＤＢ１１２）的
阶段性成果；并得到云南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参与资助。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云南财经大学泰语讲师方梓宇老师、云南大

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泰国留学生白素文博士研究生、德国汉堡大学周寒丽博士研究生提供的相关帮助，特此致谢！
Ｔｈｅ ＤＳＩＤ Ｔｅａｍ， Ｓｔａｔｅ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Ｄｅｅｐ Ｓｏｕｔｈ Ｕｐｄａｔｅ）， Ｍｕａｎｇ Ｐａｔｔａｎｉ，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Ｄｅｅｐ Ｓｏｕｔｈ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就目前接触的材料来看，与笔者使用“后銮披汶时代”这个概念相关的是，学者 Ｒ·Ｃ·莫里斯曾在其论文中使用了“后披汶时

代”一词。 参见Ｒｏｓａｌｉｎｄ Ｃ． Ｍｏｒｒｉｓ， “Ｃｒｉ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Ｒｉｔｕ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ａｓｔｎ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 Ｋｅｙｅｓ ａｎｄ
Ｓｈｉｇｅｈａｒｕ Ｔａｎａｂｅ （ｅｄ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Ｌａｏ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Ｃｕｒｚｏｎ， ２００２， ｐ．９１．



涵、性质、马来穆斯林争取权利的主要方式与泰国政府对此所持之态度或立场，在总体概括 １８６８—
２０１６ 年泰国整合南部边区的政策后，进而专门就“后銮披汶时代”（１９５７—２０１６ 年）泰国对马来穆

斯林族群进行政治整合的政策，以及马来穆斯林精英参与泰国政治的概况进行探讨。
从时间上来看，“銮披汶时代” （ Ｔｈｅ Ｌｕａｎｇ Ｐｈｉｂｕｌ Ｅｒａ） 是指銮披汶·颂堪 （ Ｌｕａｎｇ Ｐｈｉｂｕｌ

Ｓｏｎｇｋｒａｍ）曾先于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至 １９４４ 年 ８ 月 １ 日，后于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 ８ 日至 １９５７ 年 ９ 月 １６
日再次担任总理职务主政泰国的时期。① 在此期间，銮披汶以先后采取“唯国主义”或“大泰族主

义”、强制同化泰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政策而“扬名于世”。 虽然泰国社会对披汶·颂堪政权是“泰民

族主义”的一种代表形式，还是仅仅属于“泰族沙文主义”（ｅｔｈｎｉｃ Ｔｈａｉ ｃｈａｕｖｉｎｉｓｍ）的一种表征的观

点上存在分歧，但从结果来看，披汶政权对南方马来穆斯林的影响却是灾难性的，并迎来了暴力对

抗和分裂运动的“新时代”（ａ ｎｅｗ ｅｒａ）。② 而“后銮披汶时代”则主要指 １９５７ 年至 ２０１６ 年这一时

段，即泰国总理銮披汶 １９５７ 年 ９ 月卸任之后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通过发动政变上台执政的巴育·
占奥差（Ｐｒａｙｕｔｈ Ｃｈａｎ⁃ｏ⁃ｃｈａ）政府执政前期（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这一时段。

本文之所以探讨“后銮披汶时代”泰国整合马来穆斯林族群的政策，主要的依据有三个方面：
（一）泰国国家与马来穆斯林族群二者关系的变化特征；（二）马来穆斯林叛乱组织斗争方式的改

变；（三）泰南边区暴力袭击事件发生数及其导致的人员伤亡变化。 具体来说，銮披汶于 １９５７ 年下

台之前，即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期至 ３０ 年代中期，泰国政府与马来穆斯林族群保持了相对稳定的

关系，而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末期至 ５０ 年代中期，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日趋紧张，这一时期马来穆斯

林族群主要采取请愿或抗议的方式争取自治权利或将南部马来穆斯林地区并入英属马来亚。 同

时，１９５７ 年，马来亚独立及独立事件所展现出来的空前的民族主义意识外溢并对南部边区产生了

影响。③ 而在 １９５７ 年之后，泰国国家与马来穆斯林族群的关系发生了质变，主要表现即是马来穆斯

林陆续成立武装分离组织，试图通过武力斗争实现南部马来穆斯林地区的独立。 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末期，尽管马来穆斯林武装分离运动逐渐减弱，但马来穆斯林叛乱组织之后改变了斗争策略，主
要表现是由武装斗争转向发动暴力袭击。 ２００４ 年以来，泰南边区暴力袭击事件频发，说明与泰国

国家力量相比，泰南边区的叛乱组织由于自身力量弱小，因而倾向于采取发动袭击的方式以向泰国

政府展示其存在。 在 ２００４ 至 ２０１６ 年期间，据泰国“深南事件数据库”提供的数据，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

泰南边区发生的暴力事件及其造成的人员死亡数均呈现下降的趋势，而 ２０１６ 年则是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年中泰南边区死亡人数最少（３０９ 人）的年份。④

此外，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基本涵盖了泰国在不同时期对马来穆斯林所采取的各项政策，但对

他信·西那瓦（Ｔｈａｋｓｉｎ Ｓｈｉｎａｗａｔｒａ）下台之后至巴育政府上台执政期间泰国政府政治整合马来穆斯林

的政策研究相对较少；同时，现有研究成果对泰国政府整合马来穆斯林族群的政策时限也尚有一定的

拓展空间。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讨论时段的起始和结束年份分别设为 １９５７ 年和 ２０１６ 年。 为方便论

述，本文将“后銮披汶时代”（１９５７—２０１６ 年）泰国整合马来穆斯林族群的政策分为两个时期，即分为

武装分离与分离减弱（１９５７—２０００ 年）与暴袭事件频发与动荡（２００１—２０１６ 年）两个时期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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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与著名的泰国历史问题研究学者戴维·Ｋ·威亚特（Ｄａｖｉｄ Ｋ． Ｗｙａｔｔ）在《泰国简史》一书中，使用了“披汶时代”一
词，并且，从相关内容可以看出，戴维·Ｋ·威亚特所指的“披汶时代”，是指“第一披汶时代” （１９３８ 年底至 １９４４ 年中）及“第二披汶时

代”（１９４８—１９５７ 年）这一时段，参见 Ｄａｖｉｄ Ｋ． Ｗｙａｔｔ，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Ａ Ｓｈｏ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４， ｐｐ．２５２－２７８．
③　 Ｓｕｒｉｎ Ｐｉｔｓｕｗａｎ，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Ｍａｌａ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ｌａｙ⁃Ｍｕｓｌｉｍ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Ｂａｎｇｋｏｋ： Ｔｈａｉ Ｋｈａｄ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１９８５， ｐ．８６， ２７４．
有关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年泰南边区暴力事件及其导致的人员伤亡情况，参见“深南事件数据库” （ＤＳＩＤ）提供的数据，载 ｈｔｔｐｓ： ／ ／

ｄｅｅｐｓｏｕｔｈｗａｔｃｈ．ｏｒｇ ／ ｔｈ ／ ｄｓｉｄ



一、“泰南问题”：内涵、性质与权利博弈

“泰南问题” 具有长期性和多重性的明显特点。 从 ２００６ 年泰国“国家和解委员会” （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ＮＲＣ）发布的《国家和解委员会报告：通过和解力量制服暴力》
来看，“泰南问题”主要指的是泰南边区的暴力冲突或暴力袭击问题；同时，“泰南问题”还涉及引起

暴力问题或暴力倾向的社会条件以及暴力使用过程中的合法性问题。① “泰南问题”是一个具有政

治、社会、安全等综合属性的问题。 政治与安全层面的“泰南问题”，实际上就是指长期存在的“泰
南暴力问题”，即马来穆斯林分离主义团体为达到政治目的而采取暴力形式的“分离”或“叛乱”运
动，而泰国政府对此则采取必要的“反叛乱”措施，“暴力冲突问题”由此产生。 社会层面的“泰南问

题”，则指普通马来穆斯林争取平等权利的社会问题，以及泰国政府对泰南边区的发展政策及发展

不平衡所引起的问题。 而从居住区域和居住区域的群体来看，马来穆斯林是聚居于泰南边境府的

主体族群，“泰南问题”因而也被称为族群意义上的“泰国马来穆斯林问题”，或族群地域指称意义

上的“南部边境府问题”。
泰国政府多将具有暴力性质的“泰南问题”认定为动乱或骚乱性质的社会治安问题，即强调

“泰南问题”的社会属性多于政治属性。 事实上，泰国政府强调“泰南问题”的社会性质，目的在于

防止“恐怖主义团体”或“暴匪团体”及其活动获得任何政治地位。 不过，很大程度上来说，２０ 世纪

５０—８０ 年代期间的“泰南问题”就是“分离主义问题”②。 ２０ 世纪 ５０—８０ 年代期间，泰国政府使用

“匪徒 ／暴徒” “恐怖分子”或“叛乱分子”指称“分离主义分子” （特别是指被杀的“分离主义分

子”），而将“分离主义组织”称为“恐怖主义团体”或“暴匪团体”，并多将南部边区的动乱 ／骚乱视

为“治安问题”。③ 在《第四期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１９７７—１９８１ 年）》文件中，泰国政府部门使

用了“恐怖分子”或“暴徒”（ ）的术语，并将南部边区描述为“受恐怖分子影响的区域”
（ ）、“叛乱区域” （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Ａｒｅａｓ） 或存在严重 “叛乱问题”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的地区。④ ２００１ 年以来，除他信政府曾一度使用“恐怖主义”或“恐怖袭击”的
术语外，之后的素拉育（Ｓｕｒａｙｕｄ Ｃｈｕｌａｎｏｎｔ）政府、英拉（Ｙｉｎｇｌｕｃｋ Ｓｈｉｎａｗａｔｒａ）政府以及现在的巴育

（Ｐｒａｙｕｔ Ｃｈａｎ⁃ｏ⁃ｃｈａ）政府多使用“动乱”或“骚乱”来描述泰南暴力袭击问题，或将其称为“南部边

境府问题”，即把泰南边区存在的问题描述为“南部的动乱 ／骚乱”“南部边境诸府的暴力”及“南部

边境诸府的问题”等。
“泰南问题”的产生及其演变，反映了马来穆斯林与泰国政府之间长期存在的“权利博弈”现

象。 事实上，从 １９０９ 年《英暹条约》签订开始，马来穆斯林政治精英的“缺席”及其逐渐丧失对南部

马来穆斯林地区的话语权，即是这种“权利博弈”的发端。 从马来穆斯林族群的诉求来看，不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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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ｇｋｏｋ，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ＮＲＣ， ２００６， ｐｐ．５－６．

Ｓｕｒｉｎ Ｐｉｔｓｕｗａｎ，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Ｍａｌａ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ｌａｙ⁃Ｍｕｓｌｉｍ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ｐ．２２７．
Ａｈｍａｄ Ｓｕａｅｄｙ，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ｍｏｓｔ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Ｓｔｕｄｉａ Ｉｓｌａｍｉｋａ， ｖｏｌ．１７，

ｎｏ．１， ２０１０， ５９； Ｗ． Ｋ． Ｃｈｅ Ｍａ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ｍ： Ｔｈｅ Ｍｏｒｏ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Ｍａｎｉｌａ： Ａｔｅｎｅｏ ｄｅ
Ｍａｎｉｌ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１００－１０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ｅｄ．），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Ｊａｋａｒｔａ，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ＳＤＲ⁃ＬＩＰＩ）， ２００４， ｐｐ． ８８ － ８９； Ｐｅｔｅｒ Ｃｈａｌｋ， Ｔｈｅ Ｍａｌａｙ⁃Ｍｕｓｌｉｍ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ａｎｔａ Ｍｏｎｉｃａ， ＣＡ： Ｒ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８， ｐ．１７．

（ ２５１９ ） ． （ ２５２０ － ２５２４ ）．

１３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ｏａｒ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１９７７－１９８１）， Ｂａｎｇｋｏｋ，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１９７６， ｐ．１２８．



段、不同群体或不同分离主义组织的诉求是不一样的，既包括“自治诉求”，也包括少部分分离主义

组织的“独立诉求”（即所谓的“民族自决”诉求）。 并且，这两种诉求至今依然存在于马来穆斯林

不同群体中间。 尽管马来穆斯林一再提出“民族自治”的要求，但泰国政府则拒绝任何有关“民族

自治”或“民族自决”的要求。① 对此，可从 １９４７ 年“七点要求”（自治性质）、１９８９ 年“九点声明”与
２０１３ 年“五项要求”（自决性质）以及泰国政府回应这些要求或声明的相关表态看出。

二、泰国整合马来穆斯林族群的政策概述

马来穆斯林族群主要集中分布于泰南的北大年府 （ Ｃｈａｎｇｗａｔ Ｐａｔｔａｎｉ）、也拉府 （ Ｃｈａｎｇｗａｔ
Ｙａｌａ）、那拉提瓦府（Ｃｈａｎｇｗａｔ Ｎａｒａｔｈｉｗａｔ）三府，以及宋卡府（Ｃｈａｎｇｗａｔ Ｓｏｎｇｋｈｌａ）东部的四个区———
乍那（Ｃｈａｎａ）、纳塔威（Ｎａ Ｔｈａｗｉ）、堤帕（Ｔｈｅｐｈａ）、塞巴隅（Ｓａｐａ Ｙｏｉ）。 另外，尽管沙墩府也有 ７０％
左右的马来人，但该府多数马来人讲泰语，只有 １０％—１５％的马来穆斯林掌握部分马来语。 因此，
沙墩的马来人融入泰国社会更深，而沙墩也不是泰南主要的“问题地区”。② 马来穆斯林族群是泰

南边区有影响力的地方性族群，其族群身份认同反映了泰南边区的政治与宗教历史及当地独特的

生态系统。③ 泰南边区大多数的马来穆斯林居住在农村，他们主要以季节性的内陆农业和沿海的

捕鱼维持生计，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从事其他职业。④

纵观泰国自 １９０２ 年兼并大北大年地区⑤以来的历史，泰国对马来穆斯林族群所采取的政策大

致经历了 １２ 个时期（见表 １）。

表 １ 泰国历任国王与历届政府对南部边区马来穆斯林的国家政策

任期 背景 政策 结果

１
朱 拉 隆 功 （ Ｋｉｎｇ
Ｃｈｕｌａｌｏｎｇｋｏｒｎ）：
１８６８—１９１０ 年

规避英法在中南半岛的殖

民扩张

地方行政改革；
行政与领土整合；
整合马来穆斯林贵族；
１９０９ 年《英暹条约》

１９０２ 年起义 ／ 叛乱

２
哇 栖 拉 兀 （ Ｋｉｎｇ
Ｖａｊｉｒａｖｕｄｈ）：
１９１０—１９２５ 年

泰民族主义思想
１９２１ 年“小学教育法案”：教育

整合
１９２２ 年起义 ／ 叛乱

３
披 耶 · 帕 凤 （ Ｐｈｒａｙａ
Ｐｈａｈｏｎ）：
１９３３—１９３８ 年

１９３２ 年“６·２４”政变；
１９３２ 年君主立宪制的建

立

政治自由化 有限政治参与

７６

论泰国政治整合马来穆斯林族群的政策

①
②

③

④
⑤

李一平、吴向红：《冷战后泰南穆斯林分离运动的原因探析》，载《南洋问题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
Ｗ． Ｋ． Ｃｈｅ Ｍ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ｌａｙ Ｍｕｓｌｉ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ｖｏｌ．１１， ｎｏ．１， ２００３； Ａｈｍａｄ Ａｍｉｒ Ｂｉｎ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Ｇｒｉｅｖ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ｔａｎｉ Ｍａｌａｙ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４， ２００８．

Ｐｉｎｋａｅｗ Ｌａｕｎｇａｒａｍｓｒｉ，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ｉｎ Ｃｏｌｉｎ Ｍａｃｋｅｒｒａｓ （ｅ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Ａｓｉ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Ｃｕｒｚｏｎ， ２００３， ｐｐ．１５９－１６０．

何平：《泰国马来穆斯林问题的由来与发展》，载《世界民族》，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
从“泰南问题”这个角度来看，泰南边区或大北大年地区即指北大年、也拉、那拉提瓦三府和宋卡府东部的四个区（“三府＋

四区”）。



续表
任期 背景 政策 结果

４

披 汶 · 颂 堪 （ Ｐｈｉｂｕｌ
Ｓｏｎｇｋｒａｍ）：
１９３８—１９４４ 年，
１９４８—１９５７ 年；
比 里 · 帕 侬 荣 （ Ｐｒｉｄｉ
Ｂａｎｏｍｙｏｎｇ）：
１９４６ 年

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发

展，“二战”迫近；
“二战” 结束与泰国的失

败；
战后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

激进的泰国国家主义；
１９４６ 年“伊斯兰保护法”：整合

“乌里马”；
１９４６ 年“自由宪法”；
１９４９ 年“保皇宪法”；
１９５２ 年“保守宪法”

北大年地区拥护“同盟国”；
设立“伊斯兰教长”；
哈吉·素隆请愿；
１９４７ 年“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建立；
１９４７ 年 ９ 月—１９４８ 年 ４ 月泰南叛乱；
１９４８ 年 ２ 月“大北大年马来人协会”
创立大会的召开；
马来民族主义

５

沙 立 · 他 那 叻 （ Ｓａｒｉｔ
Ｄｈａｎａｒａｊａｔａ）：
１９５９—１９６３ 年；
他侬·吉滴卡宗

（Ｔｈａｎｏｍ Ｋｉｔｔｉｋａｃｈｏｒｎ）：
１９６３—１９７３ 年

越南战争

１９６１ 年 “旁多克教育改进计

划”：重组伊斯兰教育；
“自助安居工程”；
人口迁移 ／ 迁徙

６

“民主试验”时期：
１９７３—１９７６ 年；
他 宁—江 萨 （ Ｔａｎｉｎ⁃
Ｋｒｉａｎｇｓａｋ）军人政权：
１９７６—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７６ 年政变；
１９７７ 年政变；
第二次世界石油危机

自由与平等；
镇压叛乱

国家化控制“旁多克”；
以“北大年统一解放组织”为代表发

动的分离主义运动

７

炳 · 廷 素 拉 暖 （ Ｐｒｅｍ
Ｔｉｎｓｕｌａｎａｎｄａ）：
１９８０—１９８８ 年；
文人民主政治时代：
１９８８—２０００ 年

发展与美苏冷战；
东欧与苏联解体；
１９９１ 年政变；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

第 ６５ ／ ２５２５ 号总理令；
第 ６６ ／ ２５２３ 号总理令；
怀柔政策与特赦；
１９８０ 年 １１ 月建立“民－警－军
联合指挥部”（ＣＰＭ－４３）；
１９８１ 年 ４ 月建立“南部边境诸

府行政中心”（ＳＢＰＡＣ）；
１９９２ 年“国家和解委员会”；
１９９７ 年“人民 ／ 国民宪法”；
有限放权

分离主义运动减少；
斗争策略发生改变

８

他信·西那瓦

（Ｔｈａｋｓｉｎ Ｓｈｉｎａｗａｔｒａ）：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

国际反恐战争

２００４ 年戒严令；
２００５ 年紧急令；
“南部边境诸府和平建设指挥

部”的建立；
最终失败的“秘密和谈”措施

泰南三府暴力频发

９
素拉育·朱拉暖

（Ｓｕｒａｙｕｄ Ｃｈｕｌａｎｏｎｔ）：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９·１９”政变

改变他信时期的政策；
遵循皇室“理解、投身和发展”
建议；
重建 “南部边境诸府行政中

心”和“民－军－警特遣部队”；
执法与面向和平发展的混合政

策；
展开“秘密和谈”

泰南局势依然严峻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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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任期 背景 政策 结果

１０
阿 披 实 · 威 差 奇 瓦

（Ａｂｈｉｓｉｔ Ｖｅｊｊａｊｉｖａ）：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
２００８ 年泰国“政治危机”；
２０１１ 年阿披实联合政府

不被信任案

“南部边境诸府行政中心” 与

“国内安全行动指挥部” 的独

立运行，给予前者更大的权力

（军方对此持强烈反对的态度

或立场）；
“以政领军”政策；
２０１１ 年初实行的“准大赦”政

策（军方发起）

泰南暴力活动有所回落

１１
英拉·西那瓦

（Ｙｉｎｇｌｕｃｋ Ｓｈｉｎａｗａｔｒａ）：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１ 年大选；
２０１３ 年英拉陷入“政治危

机”

恢复泰南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全

的紧急政策（第一财年）；
遵循国王陛下“理解、投身和

发展”提倡的和平行为原则；
英拉首次同意政府代表同叛乱

领袖进行公开谈判： ２０１３ 年

“吉隆坡对话”；
促进同穆斯林国家和伊斯兰国

际组织的紧密合作；
考虑在北大年府建立一个名为

“北大年城”的特别行政区（建
议最终落空）

泰南局势依然动荡；
２０１４ 年泰南暴力活动有所降低

１２
巴育 · 占 奥 差 （ Ｐｒａｙｕｔ
Ｃｈａｎ⁃ｏ⁃ｃｈａ）：
２０１４ 年—今

２０１４ 年“５·２２”政变；
泰国的大选延期

按照普密蓬国王提倡的 “理

解、投身和发展”原则，消除与

减少南部边境府的冲突和暴

力；
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南部边境问

题；
将促进泰南当地繁荣和提高当

地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优先事

项；
泰南“和平进程”（有待继续观

察）

泰南三府的动乱事件数量下降超过

５０％（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北大年府“５·９”事件与“６·
１９”事件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中外文学术论著、泰国政府部门公开信息及泰媒报道等相关资料自制。 其中，本表中的
部分内容参考了如下资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ｅｄ．），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ｐ．６４．

１９０９ 年《英暹条约》确定了现今泰国与马来西亚的边界，而马来穆斯林也因此次划界而成为跨

界民族。 后来，大北大年也被行政重组划分为北大年、也拉、陶公（即那拉提瓦）三府，泰族官员逐

渐接替当地马来族头人进行统治。 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该地府尹完全处于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政

府管辖之下。① 大致来看，泰南马来穆斯林在 １９２２—１９４５ 年通过争取自治以维持群体的文化与政

治身份认同。 事实上，自 １９３２ 年至 １９５７ 年，马来穆斯林的政治诉求主要属于“民族自治”性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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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加坡〕Ｄ·布朗著，马宁摘译：《从周边共同体到民族国家———东南亚的民族分裂主义》，载《民族译丛》，１９９０ 年第 ４ 期。



突出表现在 １９４７ 年 ４ 月由马来穆斯林领袖哈吉·素隆（Ｈａｊｉ Ｓｕｌｏｎｇ）向泰国政府提出的“七点要

求”请愿书之中。 简言之，“七点要求”的主要内容涉及争取泰南边区的政治、行政、司法、经济（税
收）、语言、文化教育及宗教事务等属于自治权利的事项。① 马来穆斯林精英代表马来穆斯林族群

向泰国政府争取的权利，性质上属于争取北大年地区的“高度自治”。 而銮披汶 １９４８ 年再次上台

执政后，拒绝了素隆提出的“七点要求”。
一定程度上来说，族群参与国家政治的情况是表现和考察国家与族群关系好坏的一个重要方

面。 当前，泰国议会为参议院和众议院并存的两院制。 一般来说，参议员是任命的，而众议员则由

选举产生。② 从泰南马来穆斯林族群精英参与泰国议会的情况来看，在泰国创立议会内阁体制初

期，马来穆斯林精英对泰国实行民主制度多少抱有较高的期望，而他们参与政治的程度就会升高

（如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 年两次选举）。 不过，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銮披汶上台后，在 １９４３—１９４８ 年的三次议员大

选中，只有一名马来穆斯林分别于 １９４３ 年、１９４８ 年被选为议会代表（见表 ２），这直接反映了泰国政

府政治上对泰南马来穆斯林族群的疏远。
銮披汶第二任期（１９４８—１９５７ 年）期间，泰国政府“积极进取”地采取行动以巩固其对马来穆斯

林社会宗教事务的控制，尤为敏感的是对马来穆斯林神圣法律领域的干预。 涉及婚姻和继承（事
务）的“伊斯兰法”被编撰和翻译，进而团结和稳定马来族社会。 不过，编纂和翻译阿拉伯语和马来

语法律的努力曾遭到宗教领袖 “乌里玛” （ ｕｌａｍａ） 的激烈反对。 “乌里玛” 认为，他们的圣堂

（ｓａｃｒａｒｉｕｍ）被侵犯，宗教责任被抢夺。 “乌里玛”遂以拖延和不合作的形式进行抗议。 泰国政府在

马来诸府建立“伊斯兰律法法院”（Ｔｈｅ Ｓｈａｒｉａ ｃｏｕｒｔｓ），穆斯林法官被任命与泰族法官一起审议家庭

事务案件。 一系列反对泰国政府此类侵犯的抗议活动导致了全面的叛乱。 这些一般抗议活动背后

的同一因素涉及马来穆斯林认为是神圣的伊斯兰教和“马来族身份”。 “二战”后至 １９５７ 年这一时

期，以泰国中央政府对南部边区实现了更为稳固的控制而结束，而成千上万的马来穆斯林领袖和知

识分子则越过边界进入马来亚，在那里，他们开始展开反对泰国统治的“地下运动”。③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泰国政府曾在南部四府强制推行同化政策，强迫当地马来穆斯林接受主体民族泰人的语言和

社会习俗。 对此，穆斯林则力争“文化自主”，强制同化政策日渐疏远了穆斯林对泰国政府的感情。
民族政策的失误使得泰南问题不断升级，并最终演化为南部边区穆斯林的分离主义运动。④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期起，虽然泰国军人政权也受到一些挑战的冲击，但军人在泰国政治发展

进程中的影响依然不容忽视。 銮披汶的二次上台，打断了由比里·帕侬荣（Ｐｒｉｄｉ Ｂａｎｏｍｙｏｎｇ）提出

的针对马来穆斯林族群的安抚政策，这无疑增加了马来穆斯林群体对泰国政府的不信任。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中后期至 ５０ 年代中期，马来穆斯林族群主要通过非暴力活动争取自治，相对来说是无组织

或组织性较弱的，但这一情况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期随着武装分离组织开始建立而发生改变。 从

斗争方式上看，马来穆斯林族群从采取请愿、抗议，在遭泰国政府拒绝与镇压、看到通过非暴力运动

争取自治无望后，最终走上了武装分离的道路。 １９５７ 年，銮披汶政府被推翻之后的泰国历届政府

逐渐意识到：政府需要同泰国境内的各类穆斯林群体达成“临时妥协”。⑤ １９５７ 年后，泰国政府与马

来穆斯林族群的国家与族群关系进入了一个质变期，即由 １９５７ 年之前争取自治转变为 １９５７ 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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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有关“七点要求” 的具体内容，参见 Ｎａｎｔａｗａｎ Ｈａｅｍｉｎｄｒａ， “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ａｉ⁃Ｍｕｓｌｉ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Ｐａｒｔ Ｏ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７， ｎｏ．２， １９７６．

张锡缜、宋清润：《泰国民主政治论》，中国书籍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６８—１７２ 页。
Ｓｕｒｉｎ Ｐｉｔｓｕｗａｎ，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Ｍａｌａ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ｌａｙ⁃Ｍｕｓｌｉｍ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ｐｐ．１３７， ２７３－２７４．
〔泰〕差威汶·巴蜀莫、猜瓦·萨塔阿南著，艾石译：《泰国民族紧张关系受到控制下的错杂景况》，载《民族译丛》，１９８７ 年第 ４

期；曾少聪：《东南亚国家的民族问题———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和缅甸为例》，载《世界民族》，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
Ａｎｄｒｅｗ Ｄ． Ｗ． Ｆｏｒｂｅｓ，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ｓ Ｍｕｓｌｉｍ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ｏｒ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ｖｏｌ．２２， ｎｏ．１１， １９８２．



后企图通过武装分离运动以实现北大年地区的独立或完全自治。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泰国政府同

马来穆斯林武装分离团体之间爆发的武装冲突，连同 ２００４ 年以来泰南频发的暴袭事件一道反映出

“泰南问题”背后“权利博弈”的实质。

三、武装分离与分离减弱时期的国家政策（１９５７—２０００ 年）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多种因素使得泰国政府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放于泰南马来人身上。 由于

泰国政府的对南政策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较大失误，因而产生了与政策预期不符的效果。 他侬·
吉滴卡宗（Ｔｈａｎｏｍ Ｋｉｔｔｉｋａｃｈｏｒｎ）军人政权时期（１９６３—１９７３ 年），马来穆斯林被视为“二等公民”，他
们遭受不公正对待的现象非常普遍。① 无疑，这进一步恶化了政府与马来穆斯林族群的关系。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期，泰南边区的复杂情况为助长族群叛乱创造了条件。 而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
泰国政府与泰南分离主义团体之间的冲突变得异常激烈。 不过，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起，由于泰国

政府试图（有限）容忍而非消除政治多样化，泰国民主党公开招募穆斯林泰人作为议会候选人，加
之马来西亚态度的改变，泰南的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② 从 １９５７ 年沙立 · 他那叻 （ Ｓａｒｉｔ
Ｄｈａｎａｒａｊａｔａ）上台至炳·廷素拉暖（Ｐｒｅｍ Ｔｉｎｓｕｌａｎａｎｄａ）１９８０ 年开始掌权期间，泰国政府与马来穆斯

林族群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张，这表现在泰国政府与马来穆斯林武装分离组织的武装冲突方面。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 ６０ 年代初，马来穆斯林陆续成立分离主义团体，试图通过暴力手段谋求“大北大年”
的独立。 比如，１９６３ 年成立的“北大年民族革命阵线”（Ｂａｒｉｓ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ｓｉ Ｎａｓｉｏｎａｌ， ＢＲＮ）的目标就

是建立“北大年共和国”。 该组织人数虽然不多，但泰国政府认为它最危险。③ 到炳·廷素拉暖掌

权（１９８０—１９８８ 年）时期，因政治上采取“宽紧并举”的政策，马来穆斯林武装分离运动逐渐减弱。
沙立掌权时期（１９５８—１９６３ 年），在对马来穆斯林分离团体保持政治高压的同时，更为倚重通

过促进南部边区的经济发展来同化马来穆斯林，但南部边区依然难以安宁下来。④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末 ６０ 年代初，沙立政府开始对马来穆斯林推行社会经济整合政策，但效果并不好。 需要注意的是，
沙立执政时期，为合法化泰国的军人独裁政权，沙立极其强调“稳定”与“秩序”，“变革”的概念也

被重新解释为与“发展”相关。⑤ 在将马来穆斯林整合进入泰国社会之前，马来穆斯林族群或多或

少被视为泰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不过，沙立的发展策略面临着一个困境：在追求国家安全的同时却

在少数民族群体中间制造了不安全感。⑥ 换言之，随着泰国在南部边境府实施各种政策，与换来国

家“安全”相反，马来穆斯林社会主体性和自尊的“安全感”却日益减少。 穆斯林居民感到政府带来

了一种有形无形的威胁，并认为对穆斯林社会的精神和经济方面造成危机感，这就是分离运动过激

化的一个重要原因。⑦

值得注意的是，沙立通过“强制发展项目”，要求马来穆斯林宗教精英认同泰国政府的政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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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ｕｐａｒａ Ｊａｎｃｈｉｔｆａｈ，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ｉ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Ｂａｎｇｋｏｋ： Ｋｏｂｆａｉ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２００５， ｐ．２７７．

〔美〕查理斯·Ｆ·恺耶斯：《泰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国家同一性》，载〔英〕米歇尔·Ｅ·布朗、〔法〕苏古特·甘古力主编，张红梅

译：《亚太地区的政府政策和民族关系》，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２１—２２２ 页。
庞海红：《泰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民族整合》，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２１３—２１５ 页。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 Ｍｏｎｔｅｓａｎｏ ａｎｄ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Ｊｏｒｙ （ｅｄｓ．）， Ｔｈａｉ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Ｍａｌａｙ Ｎｏｒｔｈ：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 Ｐｌｕｒａｌ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ＮＵ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１３８．
Ｃｈａｉ⁃Ａｎａｎ Ｓａｍｕｄａｖａｎｉｊａ，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ｉｎ Ｌａｒｒｙ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ｅ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ｙｎｎｅ Ｒｉｅｎｎ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３， ｐ．２７４．
Ｓｕｒｉｎ Ｐｉｔｓｕｗａｎ，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Ｍａｌａ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ｌａｙ⁃Ｍｕｓｌｉｍ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ｐｐ．１６８－１６９．
〔日〕桥本卓著，邱璞译：《泰国南部国境诸府的问题与马来－穆斯林统一政策》，载《民族译丛》，１９９０ 年第 ２ 期。



使得二者之间的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马来穆斯林精英与泰国政府之间明显的权力斗争；其
二，泰国统治精英同马来穆斯林族群更深层次的矛盾关系表现在坚持世俗权威的意识形态与信守

宗教等级理论方面。① 由此可见，沙立时期马来穆斯林武装分离组织的兴起和之后泰国国家与马

来穆斯林族群之间爆发冲突的部分重要原因所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 ７０ 年代初，泰国安全部队同

分离主义团体频繁爆发冲突。 据统计，１９６８—１９７５ 年爆发 ３８５ 次冲突，结果是 ３２９ 名分离主义者被

杀，１６５ 人投降，１２０８ 人被捕。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泰马边境地区存在 ２０ 多个分离主义组织。②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有文化的年轻马来穆斯林的政治觉悟提高后，在感受到被泰国政府在用人上排

挤时，他们变成了积极的分裂主义者。 可以说，马来穆斯林在经济上所处的边缘位置与受到不公平

的就业对待，进一步恶化了泰南的民族问题。 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增加了马来穆斯林对泰国政府

的不满程度。 在马来穆斯林将其所处状况同马来西亚北部边境状况较好的马来人进行比较时，这
种不满表现尤为明显。③

炳·廷素拉暖于 １９８０ 年出任总理后，泰国政府改变了之前将同化政策放于首位的对待南部穆

斯林的政策，转而实行较为宽容的政策，并取消了一些不利于穆斯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 在

泰南当地的经济状况得到好转、伊斯兰文化得到有效保护后，南部分离主义运动开始呈现减弱的趋

势，这种温和与宽容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泰南的分离主义势力。④ 随着这一时期泰国“民
主”制度的发展，泰南的马来穆斯林与“泰民族”（ ｔｈｅ Ｔｈａｉ ｎａｔｉｏｎ）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 由

于构成泰南那拉提瓦、北大年、沙墩和也拉四府人口多数的马来穆斯林对自治的历史性主张，以及

“二战”之后北大年、那拉提瓦、也拉三府的马来穆斯林积极抵抗泰国政府的政治整合，因而对“泰
民族”来说，泰南的马来穆斯林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泰国政府几乎全部停止了压制“土著文化”
的努力，大多数泰国人现在承认：“一个国族、两种宗教。”泰国政府鼓励南部诸府的穆斯林申明：
“我们都是泰国人。”⑤１９８１ 年，泰国建立了为军人、穆斯林领袖、宗教教师、地方官员进行交流的

“南部边境诸府行政中心”（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ＳＢＰＡＣ）。⑥ 正是由

于炳政府在政治与文化等方面采取宽容政策，同时在政府与马来穆斯林之间建立沟通的平台，使得

“泰南问题”得以大幅减弱。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至 ９０ 年代，在此期间，泰国虽然也曾有过狭隘的民族主义，但泰国相对民

主的政治环境得以出现与形成，如 １９９２ 年“国家和解委员会”的创立，１９９７ 年“国民宪法”的通过与

颁布，部分权力下放地方的政策，表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泰国政治更具有多元协商的特征。⑦ 此外，
对“泰文化”与“非泰族文化”的活跃讨论及有限放权，这些因素在对泰南马来穆斯林的认同产生双

重影响的同时，马来穆斯林精英之间也出现了“认同分裂”的迹象，这表现在一些马来穆斯林领袖

主张在泰国现有政治体制之下接受政府的统治以寻求渐变，而分离主义者则宣称“自治”的必要

性，双方都为自己的主张进行动员，寻求马来穆斯林民众的支持，但二者都未明显达成各自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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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ｕｒｉｎ Ｐｉｔｓｕｗａｎ，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Ｍａｌａ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ｌａｙ⁃Ｍｕｓｌｉｍ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ｐｐ．１７０－１７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 Ｍｏｎｔｅｓａｎｏ ａｎｄ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Ｊｏｒｙ （ｅｄｓ．）， Ｔｈａｉ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Ｍａｌａｙ Ｎｏｒｔｈ：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 Ｐｌｕｒａｌ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ｐｐ．１３８－１３９．
〔新加坡〕Ｄ·布朗著，马宁译：《从周边共同体到民族国家———东南亚的民族分裂主义》，载《民族译丛》，１９９０ 年第 ４ 期；〔日〕

桥本卓著、邱璞译：《泰国南部国境诸府的问题与马来－穆斯林统一政策》，载《民族译丛》，１９９０ 年第 ２ 期。
〔日〕桥本卓著、邱璞译：《泰国南部国境诸府的问题与马来－穆斯林统一政策》，载《民族译丛》，１９９０ 年第 ２ 期；曾少聪：《东南亚

国家的民族问题———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和缅甸为例》，载《世界民族》，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
Ｒｏｂｅｒｔ Ｂ． Ａｌｂｒｉｔｔ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２， １９９９．
Ａｎｄｒｅｗ Ｈａｒ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Ｌｅｙ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Ａ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Ｐｏｒｔｌａｎｄ， Ｏｒｅｇｏｎ： Ｈａｒ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１， ｐ．１４７．
Ｄｕｎｃａｎ ＭｃＣａｒｇｏ （ｅｄ．），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ｓ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ＮＵ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ｐｐ．６２－６３．



期。① 另外，１９８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北大年伊斯兰解放阵线（Ｂａｒｉｓａｎ Ｉｓｌａｍ Ｐｅｍｂｅｂａｓａｎ Ｐａｔａｎｉ， ＢＩＰＰ）、
北大年民族革命阵线（ＢＲＮ）、北大年联合解放组织（Ｐａｔａｎｉ Ｕｎｉｔｅｄ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ＵＬＯ）、
北大年圣战运动（Ｇｅｒａｋａｎ Ｍｕｊａｈｉｄｉｎ Ｐａｔａｎｉ， ＧＭＰ）联合召开“北大年自由战士会议”，一致同意建立

一个联合的“伞形组织”。 会后，这四个组织联合发表“九点声明”，主要包括如下几点：北大年为取

得伊斯兰主权国家的完全独立而斗争；反对泰国任何形式的殖民政策和计划，尤其是旨在摧毁马来

人的民族、语言、文化和信仰的殖民政策；反对各种压迫、不公正及侵犯“人权”的行为；谴责和泰国殖

民主义一起剥削北大年经济资源和财富的各种合作；坚决反对和泰国进行有损北大年斗争的合作；呼
吁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组织对北大年予以道义和物质支持。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由这四个组织组成的

“北大年独立统一阵线” （Ｂａｒｉｓａｎ Ｂｅｒｓａｔｕ Ｕｎｔｕｋ Ｋｅｍｅｒｄｅｋａａｎ Ｐａｔａｎｉ， ＢＥＲＳＡＴＵ 或 Ｕｎｉｔｅｄ Ｆｒｏｎｔｓ ｆｏｒ
Ｐａｔａｎｉ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成立。② 不过，尽管分离组织成立了“北大年独立统一阵线”，但并没有取得什

么大的成效。 该组织内部在政见方面存在分歧，无法形成强有力的领导，他们只是大张旗鼓地制造

恐怖活动，增加与政府谈判的筹码。③

到 １９９５ 年，泰国马来语穆斯林和泰语穆斯林则出现了更为尖锐的分歧。④ 泰国对多元文化的

宽容姿态，使多数马来穆斯林群体至少感受到了政府对其文化的“宽容与不干预态度”，这加强了

他们对国家的认同倾向，其认同进入多元化状态。 同时，对地方文化的包容，也助推了地方性认同

的发展空间，这为部分马来穆斯林激进分子利用泰南的文化特殊性以发展宗教极端主义思想提供

了机会。 简言之，这一时期，马来穆斯林的群体意识开始出现两极化趋势：一端为以“文化族群－政
治国家”（马来－泰国人）的复合认同为主，大部分普通穆斯林基本可以归入此类；另一端则为缺乏

大众支持的极端宗教－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表现之一即是排斥与极端宗教－民族主义思想不

符的一切“异教徒”。⑤ 不过，总体来看，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至 ９０ 年代，由于泰国政府在政治与文化

上对马来穆斯林采取相对宽容的政策，泰南边区因而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表 ２ 泰南边境四府议员选举结果（１９３８—１９８８ 年）

年份 １９３３ １９３７ １９３８ １９４３ １９４６ １９４８ １９５２ １９５７１

议员人数
佛教徒 ３ １ １ ３ ４ ３ ２ ２

穆斯林 １ ３ ３ １ １ １ ２ ４

年份 １９５７２ １９６９ １９７５ １９７６ １９７９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８

议员人数
佛教徒 ２ ２ ４ ０ ３ ２ ２ ２

穆斯林 ４ ４ ３ ８ ６ ７ ７ ７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其中，本表中的 １９５７１ 与 １９５７２ 分别表示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和 １２ 月的议员选举结果。

从马来穆斯林精英政治上参与泰国议会的情况看，１９６９—１９７５ 年，泰南边境四府（沙墩、也拉、
北大年、那拉提瓦）所选举的绝大多数议员均为马来穆斯林。 除 １９７６ 年穆斯林代表获得全部八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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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ｓｔｒｉ Ｓｕｈｒｋｅ， “Ｌｏｙａｌ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ｔｓ：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ｖｏｌ．１７， ｎｏ．３， １９７７．
Ｗａｎ Ｋａｄｉｒ Ｃｈｅ Ｍａｎ，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ｉｎ Ｖｏｌｋｅｒ

Ｇｒａｂｏｗｓｋｙ （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１８９２－１９９２， 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 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 Ｖｅｒｌａｇ， １９９５， ｐｐ．２４２－２４６．
庞海红：《泰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民族整合》，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２１８ 页。
Ｒｏｂｅｒｔ Ｂ． Ａｌｂｒｉｔｔｏｎ， Ｐｈａｍ⁃Ｎｇａｍ Ｇｏｔｈａｍａｓａｎ， Ｎｏｒｅｅ Ｊａｉｓａｉ ｅｔ ａｌ．，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ｈａｉ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４， ｎｏ．２， １９９６．
彭慧：《２０ 世纪以来泰国马来穆斯林民族主义的演化与发展》，载《南洋问题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



席位（见表 ２），其中多数席位为马来穆斯林所获得比较特殊之外，①２０ 世纪 ３０—８０ 年代期间，泰南

边境四府的佛教徒议员与穆斯林议员之间的比例多维持在 ２５％—７５％。 １９７６—１９９０ 年，泰国政府

中没有来自泰南四府的内阁部长，这表明泰南边区的穆斯林议员参与泰国政治的程度和影响力都较

为有限。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泰南边区主要的负责官员仍以泰人为主。 相对而言，进入泰国地方政

府工作的马来穆斯林精英相对较多，但进入泰国内阁的马来穆斯林议员的人数则非常少，除一人曾当

选正职外，其余基本都是副职人员，因而说其影响有限也不为过。② 以 １９８６ 年为例，穆斯林议员仅占

七席，或占 １９８６ 年泰国全国 ３２４ 个议席的 ２．１６％。 更重要的是，即使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穆斯林议员

在泰国政治中并未获得真正权力，也未获得泰国政府的普遍信任。③

不过，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马来穆斯林精英在泰国政治体制内进行了较为成功的工作，进一步

促进了政治整合，使得分离主义叛乱有所减少，因此，创造了一个经由政治参与而进行政治整合的

良性循环。④ １９９２ 年以后，马来穆斯林代表不仅更加醒目，而且变得更加可信。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

期，穆斯林的公众知名度变高，这在泰国现代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在泰国现代史上，来自也拉的一

位马来穆斯林万·穆罕默德·诺·马塔（Ｗａｎ Ｍｕｈａｍａｄ Ｎｏｒ Ｍａｔａ），首次当选成为泰国国家议会主

席（１９９６—２００１ 年任职）。 １９９７—２００１ 年期间，素林·毕素万（Ｓｕｒｉｎ Ｐｉｔｓｕｗａｎ）也是有史以来首次

成为泰国外交部长的一位穆斯林。 在南方，穆斯林主导了北大年、也拉和那拉提瓦的“府级立法议

会”。 南部许多城市都由穆斯林担任市长。 事实上，尽管在被称为“国民宪法”的 １９９７ 年宪法及 ２００７
年宪法之下，马来穆斯林在泰南边区府级与区级的参政率依然较低。 泰国的政治体制虽然吸纳了部

分马来穆斯林进入议会，但泰人仍是政府机构中的多数。 不过，与之前数十年相比，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马

来穆斯林精英参与泰国政治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使得（马来）穆斯林的声音可以顺畅传达给泰国

政府，对马来穆斯林的政治整合因而取得较为明显的成效。⑤

四、暴袭事件频发与动荡时期的国家政策（２００１—２０１６ 年）

他信上台执政之前，泰国政府与分离主义团体之间保持了将近 ２０ 年的“平静”，但这种平静局

面是相对暴袭事件发生较少而言。 据泰国政府统计与研究报告，最近发生的暴力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９９３—２００４ 年，记录发生的暴力事件总数为 １９７５ 起，其中 ２１％的事件发生于 ２００１ 年之前，而 ７９％
则发生于 ２００１ 年之后。⑥ 从泰国国内因素来看，在第一任期（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内，他信从未给予“憋
着不满”的南部以太多关注。 ２００１ 年后，“南部问题”之所以愈演愈烈，与他信个人的思考方式与处

理方式存在密切关系。 基于强硬立场，他信总理及其亲密同僚主要采取暴力措施解决（南部）问
题，这种“鹰派做法”符合他信对“快速思考”和“快速行动”的偏好。 他信使用暴力解决（南部）问
题的偏好以及不屑采取“讨论”和“谈判”等“柔和”的方式，扩大了泰人和非泰人之间的不信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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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⑥

④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 Ｍｏｎｔｅｓａｎｏ ａｎｄ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Ｊｏｒｙ （ｅｄｓ．）， Ｔｈａｉ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Ｍａｌａｙ Ｎｏｒｔｈ：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 Ｐｌｕｒａｌ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ｐ．１３８， １３９
－１４７．

Ｉｍｔｉｙａｚ Ｙｕｓｕｆ， “Ｔｈｅ Ｔｈａｉ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２００７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２９， ｎｏ．３， ２００９．

陈衍德、彭慧、俞云平：《多民族共存与民族分离运动：东南亚民族关系的两个侧面》，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７７ 页。
Ｏｍａｒ Ｆａｒｏｕｋ Ｂａｊｕｎｉｄ， “ Ｉｓｌａ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ａｉ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Ｗａｔｔａｎａ Ｓｕｇｕｎｎａｓｉｌ （ ｅ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Ｐａｔｔａｎｉ Ｃａｍｐｕｓ： Ｐｒｉ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ｎｇｋｌ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ｐ．１１－１４．
Ａｕｒｅｌ Ｃｒｏｉｓｓａｎｔ， “Ｕｎｒｅｓ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１”，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ｖｏｌ．２７，

ｎｏ．１， ２００５．



相互歧视，致使南部局势最终急剧恶化。①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早晨，北大年、也拉和那拉提瓦三府

的泰国警察站遭到“协同袭击”，致使五名警官和一名准军事村防志愿者被杀害，泰南冲突再现。
之后两年多，又发生数起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袭击相似的事件，这些袭击事件导致 ５６ 人死亡。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以来，泰国国家和佛教象征符号成为叛乱分子的固定袭击对象。②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位于那

拉提瓦府的泰国海军基地遭叛乱分子袭击后，类似袭击就变得“常态化”。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４ 日，约 １００ 名叛乱分子突然袭击了那拉提瓦府的泰国陆军第四工兵军火库之后，泰

国政府与叛乱分子之间的冲突便急剧升级。 这起事件的袭击规模震惊了泰国政府，他信总理立即扩

大了“戒严令”的覆盖范围。③ “１·４”事件发生后，他信将袭击并盗走武器的嫌疑人称为“普通暴徒”；
并认为，“动乱”属于内部冲突，与国际恐怖主义或宗教因素无关。 不过，到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他信对引起

“南部动乱”的因素的认知发生了变化。 在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的全国电视讲话中，他信不仅表露了将

“南部问题”视为一种恐怖主义行为的观点，也说明他信维护自己对南使用军队的合法性的意图；同
时，他信认为“南部动乱”的真正根源是恐怖主义运动，这种观点也反映在泰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及泰国

军方的相关报告中。④ 为应对动荡的泰南局势，他信政府向泰南地区派遣大量的正规与非正规部

队。 在高峰时期，多达三万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警察和民兵干部被派遣至泰南各地。 同时，泰马边

界被立即封锁，泰南多数区域因而处于紧急令的控制之下。⑤

总体来看，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年，他信对“泰南冲突”问题处理欠妥，造成了严重后果：一方面，恶化了国

内或泰南的安全局势；另一方面，也恶化了泰国与邻国马来西亚的关系。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他信建立“国家

和解委员会”，似乎改变了之前的强硬立场。 但实际上，他信政府对南一直坚持“民粹主义”与对抗性

政策，这增加了“分裂主义运动”的威胁。⑥ 他信颁布 ２００４ 年“戒严令”后，北大年、那拉提瓦与也拉

三府的暴袭事件便急剧增多。 之前，虽然泰南一直是主要的“冲突场域”，但 ２００４ 年以来的冲突却

表现出了质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冲突造成了更多的伤亡人数。⑦ 整个 ２００４ 年，在多数情况下，泰
国政府的低级官员、学校教师、“自卫队人员”，以及“告密者”常被叛乱分子的“摩托车刺杀小队”
杀害。 另外，叛乱分子还纵火焚烧学校和泰国政府的其他财产。 之后两年，泰国政府与叛乱团体之

间的冲突进一步增加。
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泰南叛乱有了显著发展，这表现在叛乱分子经过精心策划之后，肆意发动使用

“简易爆炸装置”同时袭击数十个目标为特征的暴袭行动方面，其使用的炸弹威力也更大。 从袭击

对象来看，叛乱分子重点袭击与经济相关的政府基础设施和私人公司，甚至连割胶工人也不放

过。⑧ 泰国政府动用军警力量遏制武装分离运动或打击暴袭活动，这本身是无可非议的。 不过，仅
仅动用军警力量只能暂时遏制暴袭并最大程度地稳定泰南局势，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泰南暴力问

题。 对此，诚如泰国社会学家蒲米·提拉育（Ｂｏｏｎｍｉ Ｔｈｉｒａｙｕｔｈ）所言：“只应在必要时才使用军事手

段，使用时也不应过度，因为过度使用军事手段只会在马来人中间制造不满。”⑨

２００６ 年“９·１９”政变结束了他信政府在泰南实行的“公开对抗”的政策，之后，他信时期实行较

５７

论泰国政治整合马来穆斯林族群的政策

①

②
⑤

⑦
⑧
⑨

④ ⑥　 Ｕｋｒｉｓｔ Ｐａｔｈｍａｎａｎｄ， “Ｔｈａｋｓｉｎｓ Ａｃｈｉｌｌｅｓ Ｈｅｅｌ：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Ｈａｗｋｉｓｈ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ａｉ Ｓｏｕｔｈ”，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３８， ｉｓｓ．１， ２００６．

③　 Ｊｏｈｎ Ｆｕｎｓｔｏ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８， ｐｐ．１－２， ２， ４８．
Ｊｏｓｅｐｈ Ｃｈｉｎｙｏｎｇ Ｌｉｏｗ ａｎｄ Ｄｏｎ Ｐａｔｈａｎ， “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Ｇｈｏｓｔｓ：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ｓ Ｓｈａｐｅｌｅｓｓ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Ｌｏｗ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ａｐｅｒ ３０，

Ｓｙｄｎｅｙ： Ｌｏｗ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０， ｐ．５３．
Ｄｕｎｃａｎ ＭｃＣａｒｇｏ，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ｉｅｓ：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ｓ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ＮＩＡ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ｐ．３．
Ｊｏｈｎ Ｆｕｎｓｔｏ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ｐｐ．３－５．
Ｍｏｈｄ Ａｚｉｚｕｄｄｉｎ Ｍｏｈｄ Ｓａｎｉ ｅｔ ａｌ． （ ｅｄ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ｕｐｏｎ Ｔｙｎｅ， Ｎ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０， ｐ．７４．



为激进的对南政策也得以转变。 尽管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后，泰国政府采取了更多的缓和政策，但泰南冲

突并未得到有效缓解。 在获任命之后，新任总理素拉育将军宣布了对南部边境府的新政策。 素拉

育总理认为，（泰南）动乱根源于当地人民所遭受的“历史不公”，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才能缓解紧张

局势———这是一种从泰国政府官员口中说出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话语。 另外，素拉育还宣布结束他

信执行的有争议的“黑名单”政策（一份由军方建立并得到“弱情报”支持的合法逮捕有嫌疑的武装

分子的黑名单）。 尽管如此，在素拉育新政府所出台的政策文件中，却几乎没有提及“南部问题”。
总的来看，素拉育政府时期，泰国政府认为：（一）解决南部的“关键问题”在于遵循“理解、投身和发

展”的皇室建议；（二）按照皇室提出的“理解、投身和发展”建议，让“国内安全行动指挥部”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ＩＳＯＣ）全权负责泰南地区，并重建“南部边境诸府行政中心”
和“民－军－警特遣部队”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或“民－警－军联合指挥部”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Ｐｏｌｉｃ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ＣＰＭ－４３）。① 尽管采取这些措施，但 ２００７ 年泰南暴袭事件

及其导致的伤亡人数依然有增无减。
阿披实·威差奇瓦（Ａｂｈｉｓｉｔ Ｖｅｊｊａｊｉｖａ）政府（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上台后，承诺将“南部边境诸府行

政中心”与“国内安全行动指挥部”这两个部门分开运行，即允许“南部边境诸府行政中心”独立运

行于“国内安全行动指挥部”之外。 阿披实奉行“以政领军”或“政治领导军队”的政策，但该项政

策并未比之前的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更能抑制泰南暴力行为的复杂化。② 阿披实采取的政策的

一个关键点是让“南部边境诸府行政中心”摆脱“国内安全行动指挥部”的束缚，并在没有“国内安

全行动指挥部”批准的情况下给予文职机构调任“文武官员”的权力。 总的来说，阿披实关切的显

然是不让安全问题“绑架”泰国政府在泰南边境府的总政策，但阿披实并未兑现自己承诺的大部分

政策。 事实上，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尽管泰国新政府上台，但新政府却因忙于其他重要事务而未尝试改变

对南政策。 到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平民或军人的伤亡数并未减少；或者说，冲突的整体轨迹并未发生任何

根本的改变。 ２０１１ 年初，泰国实施的一项政策是由泰国军方在宋卡府四个区发起的“准大赦”政
策，这里的“紧急令”已为“内部安全法案”所取消和取代。③ 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期间的泰南局势来

看，该时段的泰南暴袭或暴力冲突事件的确有所缓解，但到英拉·西那瓦政府执政时期（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 年），泰南局势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又再次恶化，直到 ２０１４ 年才出现明显减弱。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初，尽管英拉提出了在第一财年（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度）恢复泰南边区和平与安全的紧急

政策，但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恰恰是泰南局势再度恶化的年份。 因此，一定程度上来说，英拉的政策并未得

到有效落实。 正是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泰南局势再度恶化的背景下，２０１３ 年 ２ 月底，英拉政府公开表示

赞成马来西亚发起的对话进程———旨在通过谈判，探索解决泰南冲突的举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
泰国政府为一方（Ａ 方），与泰国政府持不同的观点和意识形态的人为另一方（Ｂ 方），马来西亚作

为“协调人”，在吉隆坡签署了一份名为“和平对话进程的一般共识”的文件。④ 签署该文件的重要

性在于泰国英拉政府公开承认了“泰南问题”的政治属性，这与之前历届政府的表现明显不同。 总的

来看，泰国政府是以或是对方同意以泰国宪法框架为基础进行对话。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泰国政府与作为分离主义团体“代表”的“北大年民族革命阵线”（ＢＲＮ）在吉

隆坡举行了三次会议，但到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谈判就遇到严重挑战。 由于对泰国政府发起的“和平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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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持怀疑态度，“北大年民族革命阵线”的谈判代表从一开始参与和谈就采取强硬立场，力求通

过阐明“五项要求”来主导会谈议程的制定。① 简言之，“五项要求”包括：（一）承认北大年民族革

命阵线为北大年人民的代表；（二）指定马来西亚为调解者，而不仅仅是协调者；（三）东盟国家、伊
斯兰会议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和谈进程；（四）承认北大年马来民族的存在和主权；（五）释放所

有被捕在狱的“北大年战士”。② 其中，第四项要求明显与泰王国宪法中“泰王国是一个统一且不可

分割的国家”的条款规定相抵触，泰国政府断然拒绝此类要求的和谈。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在讨论“五项

要求”时，泰国陆军司令巴育就曾表示：并不准备讨论给予南部自治的问题。③ 尽管“吉隆坡和谈”
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但正如邓肯·麦卡科（Ｄｕｎｃａｎ ＭｃＣａｒｇｏ）所解释的那样：“鉴于在这场

可怕的叛乱中丧生的人数，任何和平进程都比没有和平进程更好。”④ 由于英拉政府面临麻烦的政

治和司法压力，使其在“泰南问题”上难以持续地有所作为。 ２０１４ 年“５·２２”政变最终打断了由英

拉政府主导推进的和谈进程。
２０１４ 年，泰国“５·２２”政变发生之后，军方领导人巴育·占奥差宣布接管政权并出任泰国政府

的（代）总理。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 日，泰国总理巴育和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进行会谈后，泰马两国承诺

在同泰南叛乱团体重新“和谈”方面取得进展。 不过，巴育对此解释说：（和谈进程）没有时限压

力。⑤ 除了同马来西亚保持合作之外，迄今为止，巴育政府处理南部问题的政策、立场或态度是：按
照皇室提倡的“理解、投身、发展”（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策略或原

则，以和平方式预防和解决南部边境诸府的动乱，从而减少暴力并消除冲突。⑥ 同时，缓解对抗与

派系化，促进团结、和平与和解……将促进泰南当地的繁荣与提高泰南人民的生活列为优先事

项。⑦ 不过，巴育出任泰国总理以来，泰南边区依然处于动荡之中，泰南“和平进程”的走向也有待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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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现实表明，泰国政府对马来穆斯林族群采取的政治整合政策具有“救急”特征，即在泰

南局势恶化之时，泰国政府便会给出一些政治承诺。 但是，由于受到国家安全环境和频繁政变的影

响，有利于马来穆斯林族群的政治政策，大多并未得到有效落实。 对马来穆斯林来说，泰国政府政

治整合政策的可信度与有效性依然是一个问题。 缓和泰南局势，将马来穆斯林族群整合进入泰国

社会，既需要泰国在国家与地方两个政治层面采取并落实相关的政策措施，也需要优先解决南部边

区的政治经济问题，并防止该类问题转化为宗教文化问题。 同时，需要进一步发展南部边区的马来

穆斯林社会，从而为缓解或解决泰南问题打下基础。
目前而言，有效的政治参与依然是解决泰南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 不过，泰国政府在国家政治

层面上对马来穆斯林族群让步的可能性较小，而在地方政治层面上做出有限让步的可能性则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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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泰国政治整合马来穆斯林族群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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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 从政治参与来看，尽管有少数马来穆斯林得以参与或进入泰国地方机构工作，但他们发挥的

作用是相对有限的；而进入泰国议会内阁的马来穆斯林的人数，在泰国政治发展史上的多数时期之

内则相对较少。 因此，这些参政的马来穆斯林精英发挥的作用及影响力，往往较为有限。 从根本上

来说，处理和解决泰南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泰国政府仅仅采取“权宜之计”进行缓解恐怕是不够

的。 从政治角度来看，处理跨界民族问题，除了需要保持和发展同邻国及相关国际组织的友好合作

关系之外，在缓解或解决“泰南问题”的过程中，泰国“对南政治整合政策”所发挥的双重作用与影

响也不应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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